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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科德

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德数控”或“上市公司”）2022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负责科德

数控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

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

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订承销及保荐

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上市公司

业务情况，对上市公司开展了持续督导

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

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 年度上市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形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

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

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

等

2022 年度上市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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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上市公

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督导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行

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

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

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

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上市公

司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

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人对公司 2022 年度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

了核查，公司已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

类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

准确、真实、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

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

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

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

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保荐人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

或事后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

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核查，公

司已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

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

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

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

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2022年度，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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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度，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

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

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2022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在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

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

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

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

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年度，上市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

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

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

起 15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

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

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

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

他事项

2022年度，上市公司不存在需要专项现

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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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产品持续向航空航天、汽车、机械、模具等更多领域开拓，

不同领域对公司产品的需求有差异，如果公司不能迅速适应不同领域的工艺差异

化需求，迅速开展技术迭代升级，丰富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品种、提供满足不同领

域加工需求的差异化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产品，向用户提供最佳的加工方案，将面

临产品无法适应市场新增需求，导致收入增长放缓等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竞争加剧的风险

长期以来，技术含量最高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主要由德国、日本、

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拥有上百年机床生产经验的跨国公司所占据，国内自主产能

集中于低端市场，能够自主研制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中国企业极为稀少。

近年来，由于我国航空航天发动机、船用螺旋桨、重型发电机转子等战略装

备产业对高档数控机床自主可控的现实需求，国家持续加大了对高档数控机床产

业的支持力度，我国高档数控机床行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少数优秀国内厂商

生产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在性能、功能方面已可以满足进口替代的需要。我国高

档数控机床厂商的逐步崛起，可能引起竞争对手的高度重视，使得竞争加剧。再

加上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对进口替代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增强，

还将吸引更多的潜在进入者。因此，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2、大型外资企业仍占据高端细分领域主要市场份额的风险

行业内大型外资企业大多是集上游功能部件和数控系统生产、整机生产制造、

产品销售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基于工业化国家在架构设计、加工工艺、产业规模、

人才梯队等方面上百年的积累，其高端工业产品的可靠性和精度保持性较我国新

兴科技企业尚有明显优势。因此，在技术难度较高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数控系

统和关键功能部件领域，我国下游用户在可自由进口的情况下，仍主要选择国外

的先进产品，导致目前大型外资企业的产品仍占据着细分领域主要市场份额。

3、上游原材料采购的风险

公司关键功能部件主要为自主生产，对外采购以标准件为主，但是导轨、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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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轴承等零部件仍然以对外采购为主。若未来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技术保护加

强或竞争对手需求增加等，导轨、丝杠、轴承等零部件将面临价格大幅上涨或供

货周期延长的风险，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毛利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用户以航空航天产业为主，其对高端数控机床产品的加

工精度、加工效率等方面的定制化要求较高，毛利率也相对较高。随着公司市场

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公司的产品正在向精密模具、汽车、清洁能源、工程机械等

诸多领域拓展。由于不同行业、不同用户使用的高端数控机床在定制化配置方面

有所差异，相关产品的毛利率也会有所不同，下游客户结构的变化可能使公司的

整体毛利率有所波动。而且，为满足下游市场需求，行业竞争对手也在着手投入

或加大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研发与生产。若未来市场竞争加剧、国家政策调整或

者公司未能持续保持产品领先，产品售价及原材料采购价格发生不利变化，公司

毛利率也存在下降的风险。

2、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导致的坏账风险

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应收账款规模

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增加，如果经济形势恶化或者客户自身发生重大经营困难，公

司将面临应收账款回收困难的风险。

（四）行业风险

高档数控机床作为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战略性产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以支持、推动我国高档数控机床与

基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军事现代化

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需求日益迫切，国家的产业政策持续加

码。若未来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将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加工航空发动机、导弹发动机的军工企业，以及精密

模具、汽车、清洁能源、国产商用飞机、工程机械等领域的民用制造业企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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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户所在行业的发展大多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度较高，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及

其周期性波动会对下游产业的结构升级，以及终端客户的经营情况、资金周转速

度及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对高档数控机床的需求。

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下游行业长时间不景气，则可能超出公司

通过客户结构调整、内部挖潜等方式应对的能力范畴，进而一段时间内会对公司

的经营情况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5,441,224.14 253,588,985.88 2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453,778.02 72,866,945.75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89,129.36 26,315,060.77 45.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32,568.81 -65,337,263.8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1,416,552.53 812,519,397.58 26.94

总资产 1,336,344,355.21 990,807,232.82 34.87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2021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89 0.9403 -29.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89 0.9403 -29.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4163 0.3396 2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5 10.97
减少 4.32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4.20 3.96

增加 0.24个百

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6.26 30.59
增加 5.67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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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45.12%，主要原

因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2、总资产较上年增长34.87%，主要原因系公司2022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实现净利润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22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总体情况及研发进展

（一）报告期内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拥有专利251项，包括发明专

利106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13项，国内发明专利93项）、实用新型专利139项、

外观设计专利6项，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60项，商标57项，作品著作权3项。

申请中专利226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87项，国内发明专利132项，实用新型专

利7项。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权专利55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7项，国内发明专利

6项，实用新型专利42项；新增申请中专利90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65项，国内

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

报告期内获得的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83 13 219 106

实用新型专利 7 42 7 139

外观设计专利 0 0 0 6

软件著作权 0 0 0 60

其他 0 25 2 60

其中：商标 0 25 2 57

作品著作权 0 0 0 3

合计 90 80 228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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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投入情况表

单位：元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25,218,778.42 20,121,762.19 25.33

资本化研发投入 89,159,275.34 57,454,291.78 55.18

研发投入合计 114,378,053.76 77,576,053.97 47.44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

例（%）
36.26 30.59 增加 5.67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77.95 74.06 增加 3.89个百分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90号）核准，截至 2021年 7月 6日，

上市公司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2,68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 11.03元，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250,160,400.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58,635,940.84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1,524,459.16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G11706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29号），上市公司 2022年度以简

易程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57,757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5.1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999,980.7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58,443,376.93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 2022年 7月 18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12248号”《验

资报告》审验确认。

（二）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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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

单位：人民币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59,999,980.70

减：支付发行有关费用 1,556,603.77

募集资金净额 158,443,376.93

减：募投项目支出 49,837,270.89

其中：2022年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46,443,376.93

2022年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3,393,893.96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969,423.04

其中：2022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969,423.04

加：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235,849.05

截止 2022年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09,811,378.13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250,160,400.00

减：支付发行有关费用 58,635,940.84

募集资金净额 191,524,459.16

减：募投项目支出 157,553,679.08

其中：2021年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31,864,144.74

2021年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20,478,810.23

2021年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40,000,000.00

2022年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65,210,724.11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2,750,663.90

其中：2021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758,335.76

2022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1,992,328.14

截止 2022年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6,721,4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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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811040101320054
9706 34,522,124.01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自由贸易试验区支

行

340021092900332
3627 193.07

陕西科德数控科技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

阳分行
910900426210123 2,199,126.90

合计 36,721,443.98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8110401013100
605280 82,879,079.70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8110401012800
605283 26,932,298.43

合计 109,811,378.13

（三）募集资金是否合规

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

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

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光洋科技持有公司股权比例28.05%，为公司控股股

东。

于德海持有光洋科技74%的股权，于德海通过光洋科技间接持有发行人

20.76%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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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宏持有发行人10.15%的股份，同时持有光洋科技25%的股权，且持有

大连万众国强35%的出资份额、大连亚首10%的出资份额，因此，于本宏直接持

有并通过光洋科技、大连万众国强、大连亚首间接持有发行人合计18.08%的股

份（不包括通过中信证券-工商银行-中信证券科德数控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首发上市战略配售所持有的股份数）。

据上述，于德海与于本宏以父子关系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合计38.84%的

股份，系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情况

于本宏 董事长

1、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 1729.17万股，占比 18.56%。

其中包括：

（1）直接持有 946万股，持股比例 10.15%；

（2）通过大连万众国强、大连亚首持股平台持有 85.25
万股，持股比例 0.91%；

（3）通过光洋科技持有 653.50 万股，持股比例

7.01%；

（4）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有 44.42 万股，持股比例

0.48%。

陈虎
董事、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通过持股平台持有 354.75万股，持股比例 3.81%

阮叁芽 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喜荣 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宋梦璐 董事 直接持有 527万股，持股比例 5.66%

朱莉华
董事

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股 2.66万股，持股比例 0.03%
董事会秘书

赵万华 独立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孙继辉 独立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赵明 独立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大伟

职工代表监事、监

事会主席、核心技

术人员

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股 5.79万股，持股比例 0.06%

王建军 监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庆朋
监事、核心技术人

员
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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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持股情况

李经明 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

汤洪涛 副总经理 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股 6.76万股，持股比例 0.07%

李文庆
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股 7.48万股，持股比例 0.08%

殷云忠 财务总监 未持有公司股份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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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熙颖 李 浩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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